
第六章 公路投入成本暨服務績效評估 

本研究所建置之「公路投入成本暨服務績效評估資訊系統」，於

第五章中說明了各項蒐集資料之內容與資料檔轉換過程，並陳述應用

系統之架構內容，以及公路基本資料(車道數、道路寬)、公路投入成

本資料(修建與養護工程)、服務產出資料(肇事當量資料、公路旅行時

間、交通量)之資料型態，其查詢與顯示功能則說明於系統操作手冊，

上述資料皆為本計畫進行公路投入與產出績效評估之主要元素。本章

則將針對資訊系統的另一主要功能--公路投入成本與服務產出績效評

估之應用進行說明。6.1 節說明本計畫採用績效指標之選取過程，6.2

節闡述採用之績效評估方法，6.3 節則為公路投入成本暨服務績效評

估之實證分析與應用說明。 

 

6.1 績效評估指標之建立 

績效評估指標設置原則 

公路投入成本與服務產出之績效評估屬多向度層面，考慮之因素

也多元化，且具多目標之特質，因此在績效評估指標的選擇與設置

上，尤需多方考量。道路系統之建設目標不外乎安全、迅速、經濟、

便利、舒適可靠、及社會責任等，這些期望目標也有若干指標與之對

應。本計畫在績效評估指標設置準則上，採用下列兩項主要原則： 

1.時間尺度（Time Scale）： 

在不同年期以不同之指標（例如：交通運轉指標、交通安全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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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等）評估公路投入成本所產生之效能。 

2.指標種類（Index Type）： 

在績效評估指標的選擇上分為可量化指標(Quantitative)與不可

量化之質化指標(Qualitative)。 

績效評估指標之選取 

績效評估指標之選擇若能搭配適合之評估模式及方法論，將使

「公路投入成本暨服務績效評估資訊系統」更具完整性與客觀性，根

據交通部運輸研究所「都市地區運輸系統績效監測制度之推廣與績效

指標合理值之檢討修訂」，民國 91 年(請參閱 2.1 節之文獻內容)，對

於市區道路系統之目標需求大致為：安全、迅速、經濟、便利、舒適

可靠、及社會責任，其建議績效指標項目有：道路系統肇事嚴重性、

平均旅行速率及每車平均享有之道路面積。本計畫納入參考的指標是

肇事嚴重性與平均旅行速率，肇事嚴重性代表交通安全績效指標，平

均旅行速率則代表交通運轉績效指標。 

在指標選取過程中，本計畫將評估指標因子分為量化與非量化兩

類，其中量化因子有︰ 

(1)服務水準因子︰以平均旅行速率代表。 

(2)肇事因子︰以肇事當量代表。 

(3)其他因子(例如:公路被破壞程度(PSI)等)。 

非量化因子有︰ 

(1)公部門因子︰公路總局或高速公路局之年度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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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環境因子︰排放廢氣量或噪音等。 

(3)其他因子(例如:公路行駛舒適程度、景觀等) 

因非量化因子所涉及的不確定性太大，本研究係以可量化因子

(服務水準因子與肇事因子)作為後續公路服務績效的主要考量，至於

公路行駛舒適程度、公路被破壞程度、景觀等因素，因相關資料無法

取得，因此本計畫並未納入考量。 

另外，在非量化因子方面之公部門因子屬決策層面不予考慮，環

境因子則為交通運行對環境影響程度之統稱，本計畫僅保留此環境因

子為備用因子(提供作為後續研究之用)，於後續 6.2 節道路服務績效

評估上並未實際引用。 

因囿於可取得資料上的限制，本計畫最後選擇之績效評估方式，

依選取因子的特性將之區分為三類： 

第一類：以單一評估指標進行服務績效評估，納入考量的因子如下： 

1.平均旅行速率 – 以路段平均旅行速率代表，速率愈大者表道路服

務績效愈佳。 

2.肇事嚴重性 – 以肇事當量或交通事故率代表，肇事當量或交通事

故率愈大者表道路服務績效愈差。 

第二類：以多重評估因子進行綜合績效指標值計算，但不納入公路投

入成本，綜合考量的因子包括： 

1.平均旅行速率 – 以路段平均旅行速率代表，速率愈大者表道路服

務績效愈佳。 

2.肇事嚴重性 – 以肇事當量代表，肇事當量愈大者表道路服務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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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差。 

3.環境因素 – 本計畫將此因子視為備用因子。 

第三類：同時考量投入與產出評估因子，並納入公路投入成本，以

DEA 模式分析所得之效率值作為績效評估指標值，可納入考

量的投入與產出項目如下表： 

投入項目 產出項目 

修建成本總和(單位：仟元) 肇事當量得分 

養護成本總和(單位：仟元) 交通事故率(單位：死亡人數/每億車公里) 

養護人力(單位：人) 平均旅行速率(單位：公里/小時) 

人事成本(單位：元/月) 平均旅行速率得分 

新建成本(單位：仟元) 全日交通量(單位：PCU/日(雙向合計)) 

拓寬成本(單位：仟元) 全日車公里(單位：車公里/日(雙向合計)) 

改善成本(單位：仟元)  

其他修建成本(單位：仟元)  

績效評估指標得點值之計算 

上述被採用之評估因子(包括︰服務水準因子與肇事因子)若僅考

量其中單一因子進行公路績效評估，可直接利用被選取評估因子之原

始值進行比較，例如：服務水準因子可以旅行速率之大小進行績效評

比，速率愈大者績效愈佳，但若考量二個以上(含)評估因子進行綜合

績效評比時，若仍以個別評估因子之原始值配合不同加權值計算綜合

績效值進行評比，將會產生偏誤，其原因乃各評估因子的計量單位與

衡量尺度可能並不相同(例如：旅行速率為公里/小時，而肇事之計量

單位為肇事當量，兩者之計量單位不同，衡量尺度也差異極大)，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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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在進行綜合績效評比前，應針對各評估因子進行因子值的標準化，

此處之標準化過程乃是將各評估因子以 0~10 分的尺度進行得點值

(Scores)計算。各績效評估因子之得點值計算方式，說明如下： 

(1)平均旅行速率(travel speed)之得點值計算 

先將台灣地區的道路進行分類，高速公路與快速道路歸為一

類，省道與縣道則歸為另一類，各類中所有路段分別依旅行速率

值排序，亦即高速公路與快速道路的所有路段彼此進行排序，省

道與縣道彼此進行排序，評比的標準是以旅行速率最低者得 0 分，

最高者得 10 分，得點值愈高之路段表示其交通運轉績效愈好，其

餘路段旅行速率值之得分如下列公式計算： 

 

得分＝（                              ）*(該路段旅行速率 - 最低旅行速率) 
10 

  最高旅行速率-最低旅行速率

 

(2)肇事當量之得點值計算 

路段肇事當量的計算包括總肇事次數與肇事傷亡程度兩個肇

事因素，本計畫利用肇事當量顯示肇事的嚴重性，其計算公式如

下所示(此公式採用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易肇事路段之分析成果) 

ETAN = 9.5*F + 3.5*J + TAN 

ETAN︰肇事次數當量(肇事嚴重性) 

F︰事故死亡人數 

J︰事故受傷人數 

TAN︰總肇事次數 

6-5 



接著將台灣地區所有路段的肇事當量排序，評比的標準是以

肇事當量最高者得 0 分，肇事當量最低者得 10 分，得點值愈高之

路段表示其交通安全績效愈好，其餘路段肇事當量之得分如下列

公式計算： 

 
得分＝（                              ）*（最高肇事當量 - 該路段肇事當量） 

10 

最高肇事當量-最低肇事當量

 
(3)環境因子 

此因子為備用因子，所有路段皆給同樣的分數，得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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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道路服務績效評估 

經由第四章公路投入成本與服務產出資料之分析，以及前節績效

評估指標因子之選取，本研究針對於同一路線不同路段間、或不同路

線間之道路服務績效評比，採用之服務績效評估方法區分為三類： 

1.第一類：僅考量單一評估因子。 

     僅針對單一評估因子進行道路服務績效評估，例如：旅行速率

屬於交通運轉績效因子，肇事當量屬於交通安全績效因子。 

2.第二類：考量一個以上之評估因子，但不納入公路投入成本。 

有關此類道路服務績效之評比，本計畫所考量的評估因子有

三：平均旅行速率、肇事當量、環境因子，此三個評估因子在進行

綜合績效評比前，係以層級分析法（AHP，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進行各評估因子加權值(Weight)的計算，最後再以加權方

式將所計算出之道路綜合績效值進行道路績效評比。 

3.第三類：納入公路投入成本資料，進行投入產出之績效評估。 

第三類方式乃是將公路投入成本資料納入考量。本研究利用

DEA 法將公路投入成本(養護或修建成本)應用在公路投入成本與

服務產出績效評估上，可考慮的投入項目包括養護人力、人事成

本、養護成本與修建成本等，可考慮的產出項目則包括平均旅行速

率、肇事當量、交通量等，透過 DEA 模式計算的效率值(Efficiency)

來進行道路績效之評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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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單一因子績效評估 

前述已提及本計畫對於同一路線不同路段間、或不同路線間之道

路服務績效評比，可考量的評估因子有三：平均旅行速率、肇事當量、

環境因子，若僅考量其中單一因子進行公路績效評估，可直接利用被

選取評估因子之原始值進行比較，例如：進行交通運轉績效評估時，

可以旅行速率之大小進行績效評比，速率愈大者表績效愈佳，此外旅

行速率也可透過公路容量手冊之衡量標準，轉換為對應之服務水準

(A~F 級)，服務水準 A 級者表績效愈佳，服務水準 F 級者表績效愈差。 

進行交通安全績效評估時，可以肇事當量之大小進行績效評比，

肇事當量愈小者表績效愈佳。但此處特別提及的是，肇事因子較能反

映交通安全的績效表現，但不一定能真實呈現道路服務績效之好壞

(例如：道路服務水準的好壞與肇事嚴重程度並非成絕對關係，兩者

間的相關性有待實際資料作進一步的分析)。 

本計畫所建置之「公路投入成本暨服務績效評估資訊系統」中，

有關單一評估因子之績效評比其採用方式為： 

1.旅行速率之績效顯示 

首先將高快速公路與一般公路(省道或縣道)之旅行速率轉換

為對應之服務水準等級，接著以不同顏色顯示不同服務水準，綠

色表服務水準 A~C 級，黃色表服務水準 D 級，紅色表服務水準

E~F 級，綠色者表道路交通運轉績效佳，紅色表道路交通運轉績

效差。有關高快速公路與一般公路旅行速率所對應之服務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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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參考表 6.2-1 至表 6.2-3。 

2.肇事當量之績效顯示 

首先將道路之肇事次數、死亡人數、傷亡人數轉換為肇事當

量，轉換公式如下︰ 

ETAN = 9.5*F + 3.5*J + TAN 

ETAN︰肇事次數當量(肇事嚴重性) 

F︰事故死亡人數 

J︰事故受傷人數 

TAN︰總肇事次數 

接著以不同顏色顯示不同肇事當量(肇事嚴重性)之級距，淺

綠色表 0~1，深綠色表 1~4.5，黃色表 4.5~10.5，咖啡色表 10.5~20，

深紅色表 20 以上，肇事當量愈小者表交通安全績效愈佳。由於各

路段的長度並不相同，因此建議以單位長度的肇事當量進行路段

間的評比較為恰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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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1 旅行速率對應的服務水準(高速公路部分) 

平均速率 

(公里/小時) 
服務水準等級 

>= 90 A 
>= 85 B 
>= 80 C 
>= 70 D 
>= 60 E 
< 60 F 

資料來源：2001 年台灣地區公路容量手冊(第四章) 

 

表 6.2-2 旅行速率對應的服務水準(快速道路部分) 

平均速率 

(公里/小時) 
服務水準等級 

>= 70 A 
>= 65 B 
>= 60 C 
>= 50 D 
>= 40 E 
< 40 F 

資料來源：2001 年台灣地區公路容量手冊(第九章) 

 

表 6.2-3 旅行速率對應的服務水準 
(郊區多車道公路部分-四車道(含)以上) 

平均速率 

(公里/小時) 
服務水準等級 

>= 65 A 
>= 63 B 
>= 60 C 
>= 55 D 
>= 40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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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F 

資料來源：2001 年台灣地區公路容量手冊(第十一章) 

 

3.交通量之績效顯示 

因 本 計 畫 未 能 取 得 台 灣 地 區 所 有 路 段 之 道 路 容 量 值

(capacity)，因此無法計算各路段之飽和度(V/C)，故本研究所構建

之資訊系統僅以不同顏色顯示不同全日交通量(雙向合計)之級

距，淺綠色表 0~20,000PCU，深綠色表 20,000~40,000PCU，黃色

表 40,000~80,000PCU，咖啡色表 80,000~120,000PCU，粉紅色表

120,000~200,000PCU，深紅色表 200,000PCU 以上，上述之級距

在道路服務績效評比上並不具任何意義。 

上述所提之單一因子指標，包括肇事當量、旅行速率對應的

服務水準等，若單從產出面來看，可視為一種服務績效，但單一

因子也可以是投入與產出相除，例如總投入成本當分母，交通量

當分子（如：車公里數），如此即可產生多種之單一因子指標，

其可能型態如下所列： 

(1) 公路投入成本/車公里(單位：仟元/車公里) 

(2) 公路投入成本/交通量(單位：仟元/PCU) 

故單一因子有完全產出面與投入產出的單一因子指標，針對

後者而言，本計畫並未納入系統中，建議後續研究中能納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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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多重因子綜合績效評估 

本研究除針對單一因子進行道路績效評估外，亦包括多重因子之

績效評估，而本計畫可納入考量的評選因子包括：  

(a)服務水準因子︰以公路平均旅行速率代表。 

(b)肇事因子︰以肇事當量代表。 

(c)環境因子︰備用因子(亦即所有路段皆給同樣的分數，得零分)。 

若以一種以上的評估因子進行道路服務績效之評比，則在綜合績

效評比前，除必須進行各評估因子得點值計算外，也必須計算各評估

因子權重值，最後再以加權方式所計算出之道路綜合績效值進行道路

績效評比。 

6-11 



一、績效評估指標與關係式 

＊交通運轉績效評估指標 = 平均旅行速率對應之得點值 

＊交通安全績效評估指標 = 肇事當量對應之得點值 

＊交通環境績效評估指標 = 環境因子對應之得點值 

＊綜合績效評估指標= W1*平均旅行速率對應之得點值 + W2*肇事

當量對應之得點值 +W3*環境因子對應之得點值 

上述 W1、W2、W3 即為各評估因子之權重值，而 W1、W2、

W3 乃運用 AHP 法得到之權重值。 

針對上述權重值的計算，本計畫於「公路投入成本暨服務績

效評估資訊系統」中，設計一權重值計算對話盒(如圖 6.2.1)，其

涵蓋功能描述如下： 

1.對話盒中的評估因子有三(對話盒左上角)，分別是服務水準、

肇事嚴重與環境因素，此三因子的實質意義如下： 

(1)服務水準：以平均旅行速率代表 

(2)肇事嚴重：以肇事當量代表 

(3)環境因素：以環境因子代表 

2.此對話盒可利用 AHP 法計算各評估因子權重值或使用者自行

輸入權重值。 

3.當使用者填入圖 6.2.1 左上側各評估因子之相對比較值後，再

點選「評估因子分析」選項，圖 6.2.1 右上側分析結果會出現

各評估因子的權重值，若此時點選「因子存檔」選項，出現圖

6.2.2 之輸入框，系統會要求使用者輸入一代表此權重組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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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按 OK 鈕後系統直接將圖 6.2.1 右上角各評估因子權重

資料記錄至資料庫中，當使用者未來在執行「公路服務績效評

估」功能模組時即可看到此一權重組合。若使用者不利用 AHP

法進行權重值的設定，圖 6.2.1 之右上角輸入框中也提供使用

者直接在欄位內輸入各評估因子間的權重值（不需做一致性分

析），其特色是使用者不一定要透過 AHP 法來評比三個因子彼

此間的權重，並可利用此一方式選取欲納入考量評比的因子

（將不欲評量的因子其權重值設為 0，此方式可讓資料不完整

的評比因子不納入考量，另外也可利用此特點於評比分析時僅

考量一個因子或部份因子，其他因子則令其權重值為 0）。 

 

圖 6.2.1 權重值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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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2 寫入權重組合名稱輸入框 

 

在 AHP 法一致性的分析操作上，使用者可將各項評比因子

彼此間的重要性輸入(例如﹔ 服務水準：肇事嚴重=3：1，表示服

務水準因子的權重為肇事嚴重因子權重的三倍)，各評估因子之相

對重要性輸入完畢後，系統會自動建立起 AHP 法所需之特徵矩

陣，並對前述的矩陣進行一致性分析，依矩陣運算的結果將因子

彼此間的權重及 CR 值，顯示於相對應的欄位內，如 CR 值大於

容許量(=0.1)，則 CR 值的欄位上方會出現”CR 值不符合一致性要

求”的字串，提醒使用者注意(必須注意的是，此時若壓下「因子

存檔」，資料亦會寫入資料庫內)。 

各因子彼此間的權重為顧及不同使用者不同的評量標準，系

統採取資料檔的方式供使用者運用，在進行各評估因子得點值計

算前，系統讓使用者由資料檔中選擇適合的權重值(weight)組合

再進行綜合績效值(total score)的計算。 

 

二、綜合績效值之計算與績效顯示 

透過 AHP 法可得到多個評估因子之綜合績效值，本研究採

用 AHP 法之評比滿分為 10 分，「公路投入成本暨服務績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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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系統」之「公路服務績效評估」功能模組，可以不同顏色顯

示不同綜合績效值之級距，淺綠色表 0~2，深綠色表 2~4，黃色

表 4~6，咖啡色表 6~8，深紅色表 8 以上。當綜合績效評估指標

值愈大時，表道路的績效愈佳。 

 

前述不論是單一因子或多重因子績效評估，均以總量方式呈現，

另一種呈現方式是改變量(change)型態，例如(△ B：△ C)之單一因子

指標，故單一指標可區分為三類(完全產出面、投入產出面、改變量

面)，同理多重指標也可區分為三類，並可利用統計方法(如平均數及

變異數)等工具來判斷各路段之績效是否有效率。本計畫並未將以改

變量型態呈現之單一因子或多重因子績效評估納入，故建議此類之評

估指標可於後續研究中納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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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DEA 模式之測試評估 

前述單一因子與多重因子的績效評估，並未納入公路投入成本的

考量，但當績效評估必須同時考量投入項與產出項時，傳統的數學規

劃方法、統計方法、AHP 法等等皆無法獲致較佳的結果，因此本研

究嘗試運用 DEA 模式將公路投入成本(包括修建成本與養護成本等)

與道路服務產出項目(包括平均旅行速率、肇事當量、交通量等)同時

考量，針對 DEA 模式之運作特性與需求，本研究可納入考量的資料

項目分為兩類(彙整於表 6.2-4)： 

1. 投入項目 

(1) 修建成本(單位：仟元) 

(2) 養護成本(單位：仟元) 

(3) 平均養護成本(單位：仟元/公里) 

(4) 養護人力(單位：人) 

(5) 人事成本(單位：元/每月或元/年) 

2. 服務產出項目 

(1) 平均旅行速率(單位：公里/小時) 

(2) 肇事當量得分(單位：無) 

(3) 交通事故率(單位：死亡人數/每億車公里) 

(4) 全日交通量 (單位：PCU/日，雙向合計) 

(5) 全日車公里(單位：車公里/日，雙向合計) 
 
 

一、公路投入成本之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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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式運用 DEA 模式進行公路投入產出績效評估前，本計

畫擷取了部分工程資料進行測試的工作，其目的是決定工程資料

適宜的分類方式，並篩選出合適的樣本進行後續的分析，藉以避

免不合理或不必要的謬誤產生，但因本計畫修建工程資料收集的

數量較少，故以養護工程資料進行測試。本研究測試的分類方式

有下列五種：(以公路總局一區工程處中和工務段為測試地區) 

 

表 6.2-4 可納入 DEA 模式考量的投入與產出項目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用途 

車道數 LANES 作為分類之用 

修建成本(總和) NCOST 可作為投入項目，適用於同工務

段與不同工務段間之比較 

養護成本(總和) MCOST 可作為投入項目，適用於同工務

段與不同工務段間之比較 

平均每公里養護成本 AMCOST 可作為投入項目，適用於同工務

段與不同工務段間之比較 

養護人力 MP 可作為投入項目，適用於不同工

務段間之比較 

人事成本 MPCOST 可作為投入項目，適用於不同工

務段間之比較 

肇事當量得分 ASCORE 可作為產出項目 

交通事故率 ARATE 可作為產出項目 

平均旅行速率 ASPEED 可作為產出項目 

全日交通量 VOLUME 可作為產出項目 

全日車公里 VMT 可作為產出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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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養護工程不分類：養護工程不進行是否會影響交通服務績效

(交通量與行駛速率)之分類，亦即所有養護工程皆納入考量。 

(2) 依影響交通服務績效與否分類：僅考慮會影響交通服務績效

(交通量與行駛速率)之養護工程資料，但並不區分省道或縣

道。 

(3) 依影響服務績效與道路等級分類：從會影響交通服務績效之

養護工程資料中，再區分為省道與縣道兩類。 

(4) 依車道數分類：從會影響交通服務績效之養護工程中，除區

分省道與縣道兩類外，並再區分為四車道以下(含)、四車道以

上之不同類別。 

(5) 依公路投入成本大小分類：依養護工程之成本大小設定級

距，但未區分為省道與縣道。 
 

在執行 DEA 模式時，由於 DEA 模式不允許納入分析的投入

項或產出項為零或負值出現，故若任一被分析路段之投入項或產

出項中，有任何一項無資料或為 0 時，則該路段不納入分析。例

如：圖 6.2.3 顯示編號 1218 與 1225 路段之 VMT 欄位為 0，故此

兩路段將不納入分析對象中(unactive)。因此下列測試範例中，僅

將投入項或產出項皆為正值的路段方納入測試對象進行分析。 

以下依據上述五種分類方式進行 DEA 的測試評估，共包括

11 個測試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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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3 欲分析路段之投入項或產出項為 0 時則予以剔除 

 

範例 1：養護工程不分類 

測試對象：中和工務段之台 1、台 15、縣 103、縣 105，共 135

個路段 

投入項：民國 90 年養護成本(總和) 

產出項：民國 90 年平均旅行速率與全日車公里 

測試結果說明： 

此範例之測試對象為中和工務段之台 1、台 15、縣 103、縣

105(納入分析之路段共 135 處)，考量的養護工程包括影響交通服

務績效者與不影響者(如圖 6.2.4 所示)，且並未進行以下的分類： 

(1) 依省道與縣道區分 

(2) 依車道數區分 

(3) 依公路投入成本大小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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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範例的測試對象經 DEA 模式分析後，各路段所得到的效

率值分布呈現極端差異，圖 6.2.5 顯示除台 1 編號 21735 路段效

率值達 100%外，其餘被分析路段之效率值明顯偏低(如圖 6.2.6)，

共 125 個路段之效率值集中在 0~10%間，因此無法得知無效率路

段間彼此真正的優劣關係，此範例分析結果之產生，肇因於台 1

編號 21735 路段之養護成本於民國 90 年僅新台幣 900 元，係所

有被測試路段中最低的，且其投入成本與其它路段的成本差距極

大，而編號 21735 路段之平均旅行速率與全日車公里之表現具較

高水準，與其他路段相較亦不遜色，故成為最有效率之路段。 

 

圖 6.2.4 所有工程項目皆納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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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5 範例 1 各路段效率值       圖 6.2.6 範例 1 效率值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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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分析因投入項僅養護成本(總和)一項，故當養護成本愈

小時其效率值會提昇，而本範例僅就民國 90 年單一年度進行投

入產出績效分析，極易造成當年度養護成本投入極少時，其效率

值呈現極佳的狀況，因 DEA 之效率值為相對值，而非絕對值，

故若有少數效率值極佳的情況出現時，極易造成其他路段效率值

極端偏低產生(如圖 6.2.6所示)，而這些效率值偏低者並無法經由

效率值明確判斷其彼此間績效之優劣。 

本範例乃是將所有的養護工程皆予以納入，但並未納入工程

是否影響道路的平均旅行速率與全日車公里的考量，因此分析的

成果有所偏差。以下的測試範例將依下列的分類方式分別加以分

析，從而找出公路投入產出績效評估最適宜的分類型式。 

(1) 分類一：將不影響道路績效的工程排除不納入分析(請參見

範例 2) 

(2) 分類二：依省道與縣道區分(請參見範例 3 與 4) 

(3) 分類三：依車道數區分(請參見範例 5 與 6) 

(4) 分類四：依公路投入成本大小區分(請參見範例 7 至 11) 

 

範例 2：依影響交通服務績效與否分類，僅考慮會影響交通服務

績效(交通量０與行駛速率)之養護工程資料 

測試對象：中和工務段之台 1、台 15、縣 103、縣 105 

投入項：養護成本(總和) 

產出項：平均旅行速率與全日車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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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結果說明： 

此範例之測試對象為中和工務段之台 1、台 15、縣 103、縣

105(納入分析之路段共 135 處)，考量的養護工程僅包括影響交通

服務績效者(如圖 6.2.7 所示)，與測試範例 1 相同未進行以下的分

類：(1)依省道與縣道區分(2)依車道數區分(3)依公路投入成本大

小區分。 

經 DEA 模式分析後，其結果與測試範例 1 類似，除台 1 編

號 21735 之路段效率值達 100%外(如圖 6.2.8)，其餘被分析路段

之效率值明顯偏低，共 128 個路段之效率值集中在 0~10%間(如

圖 6.2.9)，此範例分析結果之產生肇因於台 1 編號 21735 路段會

影響交通績效之養護成本，於民國 90 年僅新台幣 300 元，係所

有被測試路段中最低的，且其投入成本與其它路段的成本差距極

大，而其平均旅行速率與全日車公里之表現，與其他路段相較並

不遜色，故成為最有效率之路段。由上述分析成果得知，養護工

程若僅就是否影響交通績效進行分類，仍無法明確判斷出各路段

評比績效之優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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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7 僅考量影響道路服務績效之工程項目 

 

   

圖 6.2.8 範例 2 路段效率值      圖 6.2.9 範例 2 效率值分布 

範例 3：依影響服務績效與道路等級分類 

測試對象：中和工務段之台 1、台 15 

投入項：養護成本(總和) 

產出項：平均旅行速率與全日車公里 

測試結果說明： 

    前兩個範例效率值之比較，並未區分省道與縣道，分析成果

無法辨別省道與縣道間之差別，因此本範例與範例 4 以範例 2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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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將省道與縣道分離並分別進行分析。 

此範例之測試對象為中和工務段之台 1、台 15(納入分析之路

段共 50 處)，經 DEA 模式分析後，台 1、台 15 各路段所得到的

效率值分布類似範例 2，除台 1 編號 21735 之路段效率值達 100%

外(如圖 6.2.10)，其餘被分析路段之效率值明顯偏低，共 45 個路

段之效率值集中在 0~10%間(如圖 6.2.11)，此範例分析結果顯示

工程資料僅區分省道與縣道仍顯不足。 

  

圖 6.2.10 範例 3 路段效率值    圖 6.2.11 範例 3 效率值分布 

 

範例 4：依影響服務績效與道路等級分類 

測試對象：中和工務段之縣 103、縣 105 

投入項：養護成本(總和) 

產出項：平均旅行速率與全日車公里 

測試結果說明： 

此範例之測試對象為中和工務段之縣 103、縣 105(納入分析

之路段共 85 處)，經 DEA 模式分析後，縣 103、縣 105 各路段所

得到的效率值分布較範例 2 平均，共計有 1 個路段之效率值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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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如圖 6.2.11-1)，所有被分析路段之效率值分布如圖 6.2.12

所示，此範例分析結果顯示區分省道與縣道，對於路段績效優劣

評比之判斷是有助益的。 

  

圖 6.2.11-1 範例 4 路段效率值    圖 6.2.12 範例 4 效率值分布 

 

範例 5：依影響服務績效、道路等級與車道數分類 

測試對象：中和工務段台 1、台 15 具四車道之路段 

投入項：養護成本(總和) 

產出項：平均旅行速率與全日車公里 

測試結果說明： 

此範例之測試對象為中和工務段之台 1、台 15 屬於四車道的

路段(納入分析者共 15 處)，經 DEA 模式分析後，所得到的效率

值分布類似範例 2 與範例 3 之結果，圖 6.2.13 與圖 6.2.14之分析

結果顯示以車道數分類，對於路段績效優劣評比判斷的助益仍有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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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13 範例 5 路段效率值    圖 6.2.14 範例 5 效率值分布 

範例 6：依影響服務績效、道路等級與車道數分類 

測試對象：中和工務段台 1、台 15 具六車道之路段 

投入項：養護成本(總和) 

產出項：平均旅行速率與全日車公里 

測試結果說明： 

此範例之測試對象為中和工務段之台 1、台 15 屬於六車道的

路段(納入分析者共 36 處)，經 DEA 模式分析後，所得到的效率

值分布類似範例 2 與範例 3 之結果，圖 6.2.15 與圖 6.2.16之分析

結果亦顯示以車道數分類，對於路段績效優劣評比判斷的助益有

限。 

   

圖 6.2.15 範例 6 路段效率值  圖 6.2.16 測試範例 6 效率值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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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7：依公路投入成本大小分類，但不區分省道與縣道。 

測試對象：中和工務段民國 90 年養護成本大於新台幣 100 萬元

之路段 

投入項：養護成本(總和) 

產出項：平均旅行速率與全日車公里 

測試結果說明： 

此範例之測試對象為中和工務段台 1、台 15、縣 103、縣 105

中，養護成本大於新台幣 100 萬元之路段(納入分析者共 11 處)，

經 DEA 模式分析後(如圖 6.2.17 與圖 6.2.18 所示)，可明顯看出

各分析路段彼此之優劣，已避免前述範例中無法明確分辨被測試

對象投入產出績效高低之缺點，其改善原因在於此範例被測試對

象皆是養護成本(總和)大於新台幣 100 萬以上的路段，各路段投

入項(養護成本總和)之差異性較小，因此當路段之產出項(平均旅

行速率與全日車公里)愈大時，則 DEA 之分析成果會顯示該路段

效率值愈大，此結果呈現出當欲進行 DEA 投入產出績效分析時，

被分析路段若能依公路投入成本大小進行級距分組，屬同一級距

者方同時分析，如此除可增加 DEA 分析成果的易讀性外，亦可

使欲分析對象在較一致的投入成本基礎上，進行相互間的績效優

劣比較。 

6-25 



  

圖 6.2.17 範例 7 路段效率值    圖 6.2.18 範例 7 效率值分布 

 

範例 8：依公路投入成本大小分類，但不區分省道與縣道。 

測試對象：中和工務段民國 90 年養護成本小於新台幣 100 萬元，

但大於 30 萬元之路段 

投入項：養護成本(總和) 

產出項：平均旅行速率與全日車公里 

測試結果說明： 

此範例之測試對象為中和工務段台 1、台 15、縣 103、縣 105

中，養護成本小於新台幣 100 萬元，但大於 30 萬元之路段(納入

分析者共 8 處)，經 DEA 模式分析後(如圖 6.2.19 與圖 6.2.20 所

示)，同範例 7 一樣可明顯看出各分析路段彼此之優劣，此結果亦

顯示當欲進行 DEA 投入產出績效分析時，被分析路段若能依公

路投入成本大小進行級距分組，可獲致較佳的分析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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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19 範例 8 路段效率值    圖 6.2.20 範例 8 效率值分布 

 

範例 9：依公路投入成本大小分類，但不區分省道與縣道。 

測試對象：中和工務段民國 90 年養護成本小於新台幣 30 萬元，

但大於 10 萬元之路段 

投入項：養護成本(總和) 

產出項：平均旅行速率與全日車公里 

測試結果說明： 

此範例之測試對象為中和工務段台 1、台 15、縣 103、縣 105

中，養護成本小於新台幣 30 萬元，但大於 10 萬元的路段(納入分

析者共 11 處)，經 DEA 模式分析後(如圖 6.2.21 與圖 6.2.22 所示)，

可明顯看出各分析路段彼此之優劣，分析成果顯示本範例公路投

入成本之級距應屬恰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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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21 範例 9 路段效率值   圖 6.2.22 範例 9 效率值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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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10：依公路投入成本大小分類，但不區分省道與縣道。 

測試對象：中和工務段民國 90 年養護成本小於新台幣 10 萬元，

但大於 1 萬元之路段 

投入項：養護成本(總和) 

產出項：平均旅行速率與全日車公里 

測試成果說明： 

此範例之測試對象為中和工務段台 1、台 15、縣 103、縣 105

中，養護成本小於新台幣 10 萬元，但大於 1 萬元的路段(納入分

析者共 68 處)，經 DEA 模式分析後(如圖 6.2.23 與圖 6.2.24 所示)，

可明顯看出各分析路段彼此之優劣，分析成果顯示本範例公路投

入成本之級距仍屬恰當。 

  

圖 6.2.23 範例 10 路段效率值  圖 6.2.24 範例 10 效率值分布 

 

範例 11：依公路投入成本大小分類，但不區分省道與縣道。 

測試對象：中和工務段民國 90 年養護成本小於新台幣 1 萬元之

路段 

投入項：養護成本(總和) 

產出項：平均旅行速率與全日車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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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結果說明： 

此範例之測試對象為中和工務段台 1、台 15、縣 103、縣 105

中，養護成本小於新台幣 1 萬元之路段(納入分析者共 36 處)，經

DEA 模式分析後(如圖 6.2.25 與圖 6.2.26 所示)，所得到的效率值

分布類似範例 2 與範例 3 之結果，此分析成果顯示本範例公路投

入成本之級距仍不恰當，應再予以細分。 

  

圖 6.2.25 範例 11 路段效率值   圖 6.2.26 範例 11 效率值分布 

 

由上述範例分析結果得知，每一年度中養護成本之多寡，明

顯影響效率值之高低，因此有必要根據養護成本之大小進行級距

分類，將屬於同一級距的路段進行分析，其分析成果方較合理，

至於級距範圍的決定，則必須依測試對象的不同加以調整，並非

固定的。 

上述五種分類方式皆利用 DEA 模式進行，依分析成果可得

到下列結論： 

1. 養護工程不進行任何分類，所得到之效率值(efficiency)無法真

實反映投入成本與服務產出(交通量與行駛速率)之關係。 

2. 當養護工程僅考量影響交通服務績效(交通量與行駛速率)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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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時，雖較合乎實際狀況，但效率值對於投入成本與服務產出

關係之解釋成效仍屬有限。 

3. 當養護工程再依道路等級(省道或縣道)區分時，效率值之解釋

程度可能有明顯改善，但同類道路等級中，投入成本規模若差

異太大時，其效率值之解釋亦呈現明顯偏差。 

4. 當養護工程依車道數分類時，效率值之解釋不一定呈現明顯改

善，但同車道數等級中，投入成本規模若差異太大時，其效率

值之解釋亦呈現明顯偏差。 

5. 上述範例顯示依投入成本規模加以分類，效率值之解釋程度有

明顯改善，但投入成本級距範圍必須審慎決定，方能獲致較佳

之分析成果。 

6. 因 DEA 模式之效率值為相對比較之結果，因此當少部分路段

績效特別好時，其它效率較差的路段無法真正呈現彼此間的優

劣關係。 
 

二、公路投入成本依是否影響交通服務績效進行分類 

依前述之測試結果，公路投入成本有必要依是否影響交通服

務績效(例如:交通量與行駛速率)進行分類，因此本計畫針對修建

工程與養護工程再區分為影響交通服務績效與不影響交通服務

績效兩種。而影響交通服務績效之工程又可區分為直接影響與間

接影響，其定義請參見 4.4 節影響識別碼有關直接影響、間接影

響、不影響之說明。而各類別之工程範例列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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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影響交通服務績效 

(1) 影響交通量之工程：包括路基掏空搶修、路面整修、路容

整修、路肩整修、橋基保護修復、路口交通工程改善、豪

雨災害路基缺口緊急搶修、豪雨災害路基保護緊急搶修、

颱風災害路基缺口搶修、災害修護、颱風災害坍方搶修、

災害路基位移搶修、橋梁風災替代道路搶修、風災邊坡坍

方搶修等。 

(2) 影響行駛速率之工程：包括路面整修、路容整修、路肩整

修、零星挖掘路面修復、挖掘路面整修、零星修補路面、

隧道照明設備損壞更新及維修養護、路面積水改善、橋燈

整修、危險彎道改善、易肇事改善、路口交通工程改善、

積砂移除、定期預約零星災害搶修、颱風災害土石流路面

清理搶修、散落物緊急清除。 

2. 不影響交通服務績效之工程：例如:綠化工程、房屋修繕工程

等均屬不影響交通服務績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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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績效評估資訊系統之實證分析 

「公路投入成本暨服務績效評估資訊系統」之「投入與產出績效

評估」模組，其功能在於進行公路投入成本與服務產出之績效評估，

其子功能項目包括： 

1. 「產出面的評估」：其中權重值計算之功能已於 6.2.2 節說明。 

2. 「公路服務績效評估」：多重因子綜合績效展示與 DEA 需要格式

檔案產製。 

3. 「投入與產出因子的評估」：DEA 評估成果展示。 

本節除說明「公路服務績效評估」與「投入與產出因子的評估」

兩子模組之功能與用途外，並依據前述所確認之績效評估指標，就實

際蒐集之資料狀況(投入項與產出項)進行實證分析，包括單一因子績

效評比、多重因子綜合績效評比、公路投入成本暨服務績效評估，同

時根據執行分析成果，提出同一路線不同路段間、行政轄區間、路廊

（替代道路）間績效之評比或異常現象提出結論與建議。由於本計畫

所蒐集資料並不完備，各工務段所提供資料的完整度並不相同，故本

節後續之實證分析僅為模式的試作，所呈現之結果並不在於指出道路

績效優劣。 

一、單一因子績效評比之實證分析 

單一因子績效評比在「依投入成本年度別查詢」或「依投入

成本單位別查詢」功能模組中皆可執行，可評比的因子包括旅行

速率與肇事當量，以下利用「依投入成本單位別查詢」功能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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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實證分析說明。 

「依投入成本單位別查詢」功能模組之主畫面如圖 6.3.1 所

示，此畫面讓使用者先選取欲分析之單位別(公路總局與高速公

路局二者擇一)，接著選取年度別(可單選或複選)，其次在查詢條

件中由工程處、工務段、道路等級、路名等四個文字框中，選出

欲進行投入產出分析的主體，上述工程處、工務段、道路等級、

路名在選取項目時可單選(如圖 6.3.1)或複選(如圖 6.3.2)，投入成

本分類(修建與養護)為二者擇一的選取，而修建成本或養護成本

內容之選取則可單選(如圖 6.3.3)或複選(如圖 6.3.4)。 

範例一：90 年度公路總局一區工程處中和工務段台 1 線 

在點選圖 6.3.1”依投入成本單位別查詢”畫面最下

側之”確定”鈕後，將出現圖 6.3.5，畫面上層”路段詳細

資料”文字框內之資料項目，包括 41 項：分別是(1)路

段編號(2)路線別(3)工務處(4)工務段(5)年度別(6)道路

寬(7)車道數(8)交通量(9)旅行速率(10)肇事當量(11)肇

事次數(12)起點里程(13)迄點里程(14)一般養護(15)路

口/路段改善(16)天然災害(17)挖掘路面(18)民意代表或

民眾陳情(19)其他(20)路基與邊坡(主)(21)路面(主)(22)

橋梁(主)(23)隧道(主)(24)公路排水設施(主)(25)交通安

全設施(主)(26)交控及通信設施(主)(27)景觀及植生養

護(主)(28)道路機械(主)(29)其他(主)(30)路基與邊坡

(次)(31)路面(次)(32)橋梁(次)(33)隧道(次)(34)公路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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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次)(35)交通安全設施(次)(36)交控及通信設施

(次)(37)景觀及植生養護(次)(38)道路機械(次)(39)其他

(次)(40)養護總成本(41)平均養護成本。 

當進行單一因子績效展示時，必須先於”主題圖展

示”之”資料型態”選取路段詳細資料，然後於”展示項

目”中選取欲展示的單一因子(如圖 6.3.5)，以及選取”

年度別”，例如：選取圖 6.3.5 畫面下方”展示項目”之’

肇事當量’，然後點選「展示」選項，出現中和工務段

省道台 1 之肇事當量績效顯示(圖 6.3.6 右側畫面)，各

路段肇事嚴重性以圖 6.3.6 左側之圖例級距進行區別，

肇事當量愈高者表交通安全績效愈差。 

依上述過程選取圖 6.3.7 畫面下方”展示項目”之’ 

旅行速率’，然後點選「展示」選項，出現中和工務段

省道台 1 之旅行速率績效顯示(圖 6.3.8 右側畫面)，各

路段旅行速率的級距以圖 6.3.8 左側圖例區別，旅行速

率愈高者表交通運轉績效愈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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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1 「依投入成本單位別查詢」圖 6.3.2 「依投入成本單位別查詢」 

      功能模組主畫面(單選)             功能模組主畫面(複選) 

      

 圖 6.3.3 投入成本分類的選取  圖 6.3.4 投入成本分類的選取           

養護成本選取畫面(單選)      養護成本選取畫面(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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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5 肇事因子績效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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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6 肇事當量績效顯示 

 
圖 6.3.7 旅行速率因子績效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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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8 旅行速率因子績效顯示 

二、「公路服務績效評估」功能模組 

「公路服務績效評估」功能模組之主畫面如圖 6.3.9 所示，此

畫面讓使用者先選取欲分析之年度別，接著選取單位別(公路總局

與高速公路局二者擇一)，其次在查詢條件中由工程處、工務段、

道路等級、路名等四個文字框中，選出欲進行投入產出分析的主

體，上述工程處、工務段、道路等級、路名在選取項目時可單選(如

圖 6.3.9)或複選(如圖 6.3.10)，因前節已提及公路投入成本應納入

會影響交通服務績效之工程，故在”納入評估之工程項目”選項

中，點選直接影響與間接影響的選項，表示後續分析的投入成本

中僅納入會影響交通服務績效之工程，不影響交通服務績效之工

程則不予考慮。此功能模組在績效之展示上具「依路段編號績效

展示」及「依路線別績效展示」兩種方式，前者目的在於觀察同

一路線各路段的績效表現，藉以瞭解該路線中績效異常處，而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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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目的在於觀察不同路線間的比較。 

 

  

圖 6.3.9 「公路服務績效評估」  圖 6.3.10 「公路服務績效評估」     

功能模組主畫面(單選)           功能模組主畫面(複選) 
 

6-34 



I.多重因子綜合績效評比之實證分析 

範例一：90 年度公路總局一區工程處中和工務段省道台 1 

在點選圖 6.3.9 最下側之”確定”鈕後，將出現圖

6.3.11 之”服務績效評估結果”畫面，畫面上層評估內容

之文字框內為可供後續進行績效評估之資料項目，包

括 22 項：分別是(1)路段編號(2)路線別(3)隸屬工務段(4)

起點里程(5)迄點里程(6)車道數(7)修建成本(總和)(8)平

均修建成本(9)養護成本(總和)(10)平均養護成本(11)養

護人力(12)人事成本(13)交通事故率(14)肇事當量得分

(15)平均旅行速率(16)平均旅行速率得分(17)全日交通

量(18)全日車公里(19)新建成本(20)拓寬成本(21)改善

成本(22)其他修建成本。 

當進行綜合績效值計算前，必須先選取一組權重

值組合，例如：選取圖 6.3.11 畫面中間”評估因子資料

檔”之’台北縣’權重組合，此權重組合表示平均旅行速

率因子的重要性分別是環境因子與肇事當量因子的兩

倍與三倍，然後點選「綜合績效值計算」選項，本計

畫之綜合績效值是由平均旅行速率、肇事當量與環境

因子經由加權方式計算而得(權重值的計算詳見 6.2.2

節說明)，依路段別之綜合績效值會出現在”評估內容

(依路段編號)”文字框內之最右側一欄，如圖 6.3.12 所

示。而依路線別之綜合績效值會出現在”評估內容(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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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別)”文字框內之最右側一欄(如圖 6.3.12)。 

接著可透過點選「依路段編號績效展示」或「依

路線別績效展示」選項，以不同顏色顯示路段或路線

之綜合績效表現，本研究定義不同綜合績效值之級

距，淺綠色表 0~2(0=<X<2)，深綠色表 2~4(2=<X<4)，

黃色表 4~6(4=<X<6)，咖啡色表 6~8(6=<X<8)，深紅色

表 8 以上(8=<X)，其顏色級距表示如圖 6.3.13 左側之

圖例所示。當綜合績效評估指標值愈大時，表道路的

服務績效愈佳。 

「依路段編號績效展示」在於觀察被選取之台 1

各路段綜合績效值之表現，本範例中台 1 各路段之綜

合績效值介於 2~6 間，故績效值所顯示顏色僅黃色與

深綠色兩種（如圖 6.3.13）。 

「依路線別績效展示」在於觀察台 1 整條路線之

綜合績效值，本範例被選取的路線僅台 1 線，其綜合

績效值為 3.28(如圖 6.3.12)，所顯示顏色僅深綠色一種

（如圖 6.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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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11 服務績效評估結果畫面  圖 6.3.12 公路總局中和工務段台 1

各路段綜合績效值(圖中最上方屬

性框最右一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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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13 中和工務段台 1 各路段綜合績效顯示(以不同顏色展示) 

（納入評估之工程項目包括直接影響與間接影響者） 

 
 

 

圖 6.3.14 中和工務段台 1 綜合績效顯示 

(納入評估之工程項目包括直接影響與間接影響者) 
 

各路線之綜合績效值係指所包含各路段綜合績效

值之加權平均值，加權計算方式考慮各路段之長短，

其流程說明如下： 

計算範例：假設中和工務段省道台 1 有五個路段,  

路段編號 路段長度 

(迄點里程-起點里程) 

綜合績效值

00001 2 km 6 
00002 3 km 5 
00003 1 km 3 
00004 5 km 4 
00005 4 km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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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上表中台 1 線各路段編號綜合績效值是經由

系統計算而得，接下來，若要計算中和工務段省道台 1

之綜合績效值，首先納入各路段長短的考慮，再計算

各路線之加權平均綜合績效值，計算式說明如下： 

台 1 平均綜合績效值  

= (6*2km+5*3km+3*1km+4*5km+7*4km) / 
(2+3+1+5+4)km = 5.2 

 

範例二：90 年度公路總局一區工程處中和工務段省道台 1、台

15 與台 1 甲 

依照範例一之操作步驟，點選「依路段編號績效

展示」選項，本範例中和工務段省道台 1 各路段、台

15 各路段與台 1 甲各路段之綜合績效值計算結果，如

圖 6.3.15 所示。其中台 15 之綜合績效值較佳，多數介

於 4~6 之間，少數介於 2~4 之間，而台 1 與台 1 甲績

效較差，多數介於 2~4 之間，少數介於 4~6 之間，如

圖 6.3.16 所示。本範例選取’台北縣’權重組合進行綜合

績效值的計算，此權重組合表示平均旅行速率因子的

重要性分別是環境因子與肇事當量因子的兩倍與三倍

（使用者自訂），計算結果顯示台 15 各路段綜合績效

值較佳之原因，在於其平均旅行速率較台 1 與台 1 甲

的路段明顯高出許多，因此台 15 各路段之綜合績效表

現較台 1 與台 1 甲的路段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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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依路線別績效展示」選項，系統分別計算

出中和工務段台 1、台 1 甲與台 15 之平均綜合績效值，

由計算結果得知(如圖 6.3.17 所示)，台 15 平均綜合績

效值為 5.16，績效最佳(以黃色顯示)，台 1 平均綜合績

效值為 3.28(以深綠色顯示)，台 1 甲績效最差為 2.45(以

深綠色顯示)，如圖 6.3.18 所示。 

 

圖 6.3.15 中和工務段台 1,台 15,台 1 甲各路段綜合績效值計算結果 

(上圖中最上方屬性框最右一欄即為綜合績效值) 

 
圖 6.3.16 中和工務段台 1,台 15,台 1 甲各路段綜合績效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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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入評估之工程項目包括直接影響與間接影響者) 

    

圖 6.3.17 中和工務段台 1,台 15,台 1 甲各路線綜合績效顯示  

(上圖右側中間屬性框最右一欄即為依路線別之綜合績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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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18 中和工務段台 1,台 15,台 1 甲各路線綜合績效顯示 

 
II.公路投入成本暨服務績效評估之實證分析 

範例一：90 年度公路總局一區工程處中和工務段省道台 1 

此範例與前述”多重因子綜合績效評比之實證分

析”範例一相同，但本範例將利用 DEA 模式進行公路

投入成本與服務產出之績效評估，在進入 DEA 模式前

必須利用圖 6.3.19”服務績效評估結果”畫面，將 DEA

所需要之格式資料進行產製，此工作必須先選取圖

6.3.19 下方”DEA 格式資料產製”文字框內的資料項

目，其項目包括 18 項：分別是(1)車道數(2)修建成本(總

和)(3)平均修建成本(4)養護成本(總和)(5)平均養護成

本(6)養護人力(7)人事成本(8)交通事故率(9)肇事當量

得分(10)平均旅行速率(11)平均旅行速率得分(12)全日

交通量(13)全日車公里(14)新建成本(15)拓寬成本(16)

改善成本(17)其他修建成本(18)綜合績效值。 

此文字框內並未出現(1)路段編號(2)路線別(3)隸

屬工務段(4)起點里程(5)迄點里程等五項資料，主要原

因在於該五項資料為分析所必須的資料項，故系統在

DEA 檔案產製的結果中會自動出現，無須操作者加以

點選。其他欄位可由使用者自行選取，可選取的欄位

資料如表 6.3-1(表內資料項目可由使用者單選或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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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如圖 6.3.1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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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1 可納入 DEA 分析的投入項與輸出項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功能用途 

車道數 LANES 作為分類之用 

修建成本(總和) NCOST 作為投入項 

平均修建成本 ANCOST 作為投入項 

養護成本(總和) MCOST 作為投入項 

養護成本 AMCOST 作為投入項 

養護人力 MP 作為投入項 

人事成本 MPCOST 作為投入項 

交通事故率 ARATE 作為產出項 

肇事當量得分 ASCORE 作為產出項 

平均旅行速率 ASPEED 作為產出項 

平均旅行速率得分 SSCORE 作為產出項 

全日交通量 VOLUME 作為產出項 

全日車公里 VMT 作為產出項 

新建成本 NCOST1 作為投入項 

拓寬成本 NCOST2 作為投入項 

改善成本 NCOST3 作為投入項 

其他修建成本 NCOST4 作為投入項 

綜合績效值 - 未納入 DEA 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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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19 DEA 格式資料產製畫面 

在點選所有欲轉入 DEA 模式之資料項目後，按「確

定」鈕將出現圖 6.3.20 之畫面，此時必須輸入 Excel

檔案之名稱(例如輸入”中和工務段台 1new”)，再利用

Excel 開啟該檔(圖 6.3.21)進行篩選，Excel 表可由 DEA

商業軟體直接讀入，讀入後之資料格式如圖 6.3.22 所

示，接下來就可在 DEA 模式的環境中進行投入產出組

合的效率分析。 

若投入項僅包括”養護成本(總和)”一項，而產出項

包括”平均旅行速率”與”全日車公里”兩項，DEA 分析

成果如圖 6.3.23 所示，僅路段編號 21735 之效率值達

100%，而圖 6.3.24 顯示中和工務段台 1 各路段相對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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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值之分布，得知大部分路段皆屬效率偏低狀態

(<20)，此結果肇因於投入項之”養護成本(總和)”並未進

行投入成本級距之分類，故導致投入產出效率較差的

路段無法明確分辨彼此績效的優劣，有關投入成本級

距分類之必要性已於前述 6.2.3 節說明。至於投入成本

級距分類可在 DEA 模式中以人工方式進行，亦即進行

某一級距分析時，將屬於該級距之分析單位(units)加以

勾選，如圖 6.2.25。 

 

圖 6.3.20 寫入 DEA 所需檔案之名稱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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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21 DEA 格式資料產製後之 Excel 表 

 

 
圖 6.3.22 轉換至 DEA 系統之資料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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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23 中和工務段台 1 各路段 DEA 執行成果 

    (未進行投入養護成本級距之分類) 

 

圖 6.3.24 中和工務段台 1 各路段相對效率值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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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進行投入養護成本級距之分類) 

)

圖 6.3.25 分析單位依養護成本

 

上述 DEA 分析

scale)狀況下執行的

路段)在未區分養護

率值的比較，因此導

辨彼此之績效好壞。

scale)執行方式較適

當投入項之屬性

功能，變動規模(vari

的缺點，DEA 變動規

之大小進行類似級距

6-
分析單位依養護成本(總和

進行級距分類，可利用此兩

個按鈕將”Active”欄位勾選
 

(總和)進行級距分類之功能操作 

是在固定規模(constant return to 

結果，所有衡量單位(i.e.被分析的

成本(總和)大小情形下進行相對效

致效率值較小的路段無法明確分

DEA 固定規模(constant return to 

合投入項差異性較小的狀況。 

值差異極大時，DEA 模式提供一

able return to scale)來改善前述產生

模執行方式可針對養護成本(總和)

的分類(但其分類方式與標準由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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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本身依資料的特性而定，操作者無法加以調整)，當

執行 DEA 之變動規模功能後，其分析成果如圖

6.3.26，分析結果顯示除路段編號 21735 仍為效率值

100 之路段外，路段編號 13530 與 21036 的路段亦為效

率值最高的路段，路段編號 21735 民國 90 年之養護成

本(總和)為新台幣 300 元，路段編號 13530 與 21036 之

養護成本(總和)分別為新台幣 42,100 元與 1,400 元，圖

6.3.27 顯示中和工務段台 1 各路段相對效率值之分

布，得知變動規模(variable return to scale)之執行方式對

於路段相對效率值之區別雖有改善，但大部分路段仍

屬效率偏低狀態(<20)，因此若欲獲得被分析路段效率

值之明確比較，應針對屬於同一級距之路段進行分

析，圖 6.3.28 為中和工務段台 1 養護成本(總和)大於新

台幣 100 萬元路段(共 11 處)之相對效率值，圖 6.3.29

亦顯示養護成本(總和)屬於同一級距的路段，可較明確

的區別出各路段績效之優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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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26 中和工務段台 1 各路段 DEA 執行成果 

(執行 variable return to scale 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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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27 中和工務段台 1 各路段相對效率值分布圖 

(執行 variable return to scale 之功能) 

 

圖 6.3.28 中和工務段台 1 各路段 DEA 執行成果 

 (養護成本(總和)大於新台幣 100 萬元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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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29 中和工務段台 1 各路段效率值分布圖 

(養護成本(總和)大於新台幣 100 萬元路段) 

 

圖 6.3.23 中 DEA 執行成果(i.e.各路段之效率值)可

複製至圖 6.3.21 之 Excel 表中，並存成 DBF 格式檔案，

如圖 6.3.30 之範例所示，此 DBF 檔案可作為「投入與

產出因子的評估」功能選項之輸入項目，在選取「投

入與產出因子的評估」之功能項後，出現圖 6.3.31

「DEA 評估成果展示」畫面，選取「瀏覽」鈕後，出

現「開啟 DEA 評估成果檔」之畫面(如圖 6.3.32 所示)，

將欲分析之DBF檔案輸入並點選圖 6.3.33 上之「確定」

鈕後，出現圖 6.3.34 之畫面，DEA 分析之效率值可以

三種方式呈現，分別是「依路段編號展示」、「依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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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展示」、「依工務段展示」。 

 

 

圖 6.3.30 表中最右側一欄”EFFICIENCY”為 DEA 模式分析之效率值 

   
 

 
圖 6.3.31 「DEA 評估成果展示」所需檔案之名稱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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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32 「DEA 評估成果展示」所需檔案之名稱畫面 

 
 

 
圖 6.3.33 DBF 檔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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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34 效率值展示選取功能項目 

當選取「依路段編號展示」時，系統將直接依各

路段之相對效率值大小(如圖 6.3.35”成果檔內容(依路

段編號)”最右側一欄”效率值”所示)利用不同顏色進行

展示，本範例中和工務段台 1 各路段相對效率值優劣

之呈現如圖 6.3.36 所示，其中台 1 路段編號 21735 之

相對效率值為 100，為中和工務段台 1 所有路段中效率

最佳者，其他路段之相對效率值則偏低，絕大多數介

於 0~30 間，此結果與前述中和工務段台 1 所有路段多

重因子綜合績效之分析結論類似。 

 

 

圖 6.3.35 中和工務段台 1 各路段效率值所在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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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36 中和工務段台 1 各路段相對效率值之顏色顯示 

當選取「依路線別展示」或「依工務段展示」時，

相對效率值的展示是以路線為單位，系統將利用 DEA

分析後的 DBF 格式檔案，並依照”EFFICIENCY”欄

位，進行各路線平均效率值的計算, 再利用表格或不同

顏色顯示其效率平均值，在 DBF 檔中最後一欄 

“EFFICIENCY” 是經由 DEA 模式得到的 output，這一

欄的值為各路段的相對效率值，效率值介於 0~100 間， 

效率值愈大表示該路段效率(或績效)愈佳，以下說明利

用不同顏色顯示不同級距之效率值(表 6.3-2)。 

表 6.3-2 效率值的級距與顏色顯示 
效率值範圍 顏色顯示

100.00 綠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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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0 <= EFFICIENCY < 100.00 黃色
70.00 <= EFFICIENCY < 90.00 藍色
50.00 <= EFFICIENCY < 70.00 棕色
30.00 <= EFFICIENCY < 50.00 紅色
 0.00 <= EFFICIENCY < 30.00 紫色

 

路線別之效率值(EFFICIENCY)計算，必須在路段

編號效率值計算後方能運算，在“ 依路段編號產製之

成果檔” 之檔案(如圖 6.3.33 與圖 6.3.34)讀入後，系統

依照下列流程計算各路線別之平均效率值。 

 
 

計算範例一: 假設中和工務段省道台 1 有五個路段,  

路段編號 隸屬工務段 路段長度 

(迄點里程-起點里程)

效率值 

(EFFICIENCY)
00001 中和工務段 2 km 60 

00002 中和工務段 3 km 50 

00003 中和工務段 1 km 30 

00004 中和工務段 5 km 40 

00005 中和工務段 4 km 70 

假設上表中各路段編號效率值是經由 DEA 模式計

算而得，接下來，若要計算中和工務段省道台 1 之平

均效率值，其計算過程如下: 

台 1 平均效率值為上述 5 個路段之加權平均綜合績效

值(考慮路段長短因素) 

台 1 平均效率值 = (60*2 +50*3+30*1+40*5+70*4) / 

(2+3+1+5+4) =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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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範例二: 假設中和工務段省道台 1 有五個路段，中壢工務段省道

台 15 有五個路段 

路段編號 隸屬工務段 路段長度 

(迄點里程-起點里程) 

效率值 
(EFFICIENCY) 

00001 中和工務段 2 km 60 

00002 中和工務段 3 km 50 

00003 中和工務段 1 km 30 

00004 中和工務段 5 km 40 

00005 中和工務段 4 km 70 

00006 中壢工務段 2 km 100 

00007 中壢工務段 3 km 90 

00008 中壢工務段 1 km 50 

00009 中壢工務段 5 km 30 

000010 中壢工務段 4 km 10 

 

假設上表中各路段編號效率值(EFFICIENCY)是

經由 DEA 模式計算而得，接下來，若要計算中和工務

段省道台 1 與中壢工務段省道台 15 之平均效率值

(EFFICIENCY)，其計算過程如下: 

台 1 平均效率值 = (60*2 +50*3+30*1+40*5+70*4) / 

(2+3+1+5+4) = 52 

台 15 平均效率值 = (100*2 +90*3+50*1+30*5+10*4) / 

(2+3+1+5+4) = 4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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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二：90 年度公路總局一區工程處中壢工務段省道台 1 與台

15 

本範例在 DEA 模式分析中，投入項僅包括”養護

成本(總和)”一項，而產出項包括”平均旅行速率”與”全

日車公里”兩項，DEA 分析成果如圖 6.3.37 所示，而圖 

6.3.38 顯示中壢工務段台 1 與台 15 各路段相對效率值

之分布，得知大部分路段皆屬偏低狀態(<10)，僅有路

段編號 41072 之相對效率值>90，此結果亦肇因於投入

項之”養護成本(總和)”並未進行投入成本級距分類之

故，因而導致投入產出效率較差的路段無法明確分辨

彼此績效的優劣，有關投入成本級距分類之必要性請

參閱前述 6.2.3 節的說明。 

上述 DEA 分析是在固定規模(constant return to 

scale)狀況下執行的，當投入項之屬性值差異極大時，

DEA 模式提供一功能，變動規模(variable return to scale)

來改善前述產生的缺點，DEA 變動規模執行方式可針

對養護成本(總和)之大小進行類似級距的分類(但其分

類方式與標準由模式本身依資料的特性而定，操作者

無法加以調整)，當執行 DEA 之變動規模功能後，其

分析成果如圖 6.3.39，分析結果顯示除路段編號 41072

仍為效率值 100 之路段外，路段編號 35130 與 17729

的路段亦為效率值最高的路段，路段編號 41072 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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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年之養護成本(總和)為新台幣 5,300 元，路段編號

35130 與 17729 之養護成本(總和)分別為新台幣 20,600

元與 76,400 元，圖 6.3.40 顯示中壢工務段台 1 與台 15

各路段相對效率值之分布，得知變動規模 (variable 

return to scale)之執行方式對於路段相對效率值之區別

雖有改善，但大部分路段仍屬效率偏低狀態(<20)，因

此若欲獲得被分析路段相對效率值之明確比較，應針

對屬於同一級距之路段進行分析，圖 6.3.41 為中和工

務段台 1 與台 15 養護成本(總和)大於新台幣 50 萬元小

於新台幣 100 萬元路段(共 42 處)之相對效率值，圖

6.3.42 亦顯示養護成本(總和)屬於同一級距的路段，可

較明確的區別出各路段績效之優劣。 

圖 6.3.37 中 DEA 執行成果(i.e.各路段之效率值)可

轉化成 DBF 格式檔案，如圖 6.3.43 所示，此 DBF 檔

案可作為「DEA 評估成果展示」之輸入項目，在「DEA

評估成果展示」之畫面後，將欲分析之 DBF 檔案輸入，

即可進行中壢工務段台 1 與台 15 各路段相對效率值優

劣之比較，圖 6.3.44 為中壢工務段所有台 1 與台 15

路段之相對效率值顏色顯示，其呈現之效率值顯示絕

大多數路段之相對效率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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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37 中壢工務段台 1 與台 15 各路段 DEA 執行成果 

(未進行投入養護成本級距之分類) 

 

圖 6.3.38 中壢工務段台 1 與台 15 各路段相對效率值分布圖 

6-62 



(未進行投入養護成本級距之分類) 

 

圖 6.3.39 中壢工務段台 1 與台 15 各路段 DEA 執行成果 

(執行 variable return to scale 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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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40 中壢工務段台 1 與台 15 各路段相對效率值分布圖 

(執行 variable return to scale 之功能) 

 

圖 6.3.41 中壢工務段台 1 與台 15 各路段 DEA 執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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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護成本(總和)大於新台幣 50 萬元小於新台幣 100 萬元路段) 

 

圖 6.3.42 中壢工務段台 1 與台 15 各路段相對效率值分布圖 

(養護成本(總和)大於新台幣 50 萬元小於新台幣 100 萬元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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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43 中壢工務段台 1 與台 15 之 DEA 格式資料產製後 DBF 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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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44 中壢工務段台 1 與台 15 所有路段相對效率值之顏色顯示 

 

範例三：90 年度公路總局一區工程處中和工務段縣道 104 與

105，以及中壢工務段縣道 105 

本範例在 DEA 模式分析中，投入項僅包括”養護

成本(總和)”一項，而產出項包括”平均旅行速率”與”全

日車公里”兩項，DEA 分析成果如圖 6.3.45 所示，而圖 

6.3.46 顯示中和工務段縣道 104 與 105，以及中壢工務

段縣道 105 各路段相對效率值之分布，得知大部分路

段皆屬偏低狀態(<10)，僅有路段編號 23886 相對效率

值>90，此結果顯示中和與中壢工務段在縣道 104 與

105 養護成本，若未進行投入成本級距分類，將導致投

入產出效率較差的路段無法明確分辨彼此績效的優

劣。 

上述 DEA 分析是在固定規模(constant return to 

scale)狀況下執行的，至於 DEA 變動規模(variable 

return to scale)執行方式可針對養護成本(總和)之大小

進行類似級距的分類，其分析成果如圖 6.3.47，分析結

果顯示除路段編號 23886 仍為效率值 100 之路段外，

有其他 6 個路段亦為效率值最高的路段，圖 6.3.48 顯

示中和工務段縣道 104 與 105，以及中壢工務段縣道

105 各路段相對效率值之分布，得知變動規模(vari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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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urn to scale)之執行方式對於路段相對效率值之區別

有明顯改善，可較明確的區別出各路段績效之優劣。 

 
 

 
圖 6.3.45 中和工務段縣道 104 與 105 以及中壢工務段縣道 105 各路

段 DEA 執行成果 (未進行投入養護成本級距之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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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46 中和工務段縣道 104 與 105 以及中壢工務段縣道 105 各路   

段相對效率值分布圖 (未進行投入養護成本級距之分類) 

 

圖 6.3.47 中和工務段縣道 104 與 105 以及中壢工務段縣道 105 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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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DEA 執行成果 (執行 variable return to scale 之功能) 

 
圖 6.3.48 中和工務段縣道 104 與 105 以及中壢工務段縣道 105 各路

段相對效率值分布圖 (執行 variable return to scale 之功能) 
 

圖 6.3.45 中 DEA 執行成果(i.e.各路段之效率值)可

轉化成 DBF 格式檔案，如圖 6.3.49 所示，此 DBF 檔

案可作為「DEA 評估成果展示」之輸入項目，在「DEA

評估成果展示」之畫面出現後(圖 6.3.50)，將欲分析之

DBF 檔案輸入，出現圖 6.3.51~圖 6.3.53 的資料內容，

其中效率值欄位(圖 6.3.53)即可進行中和工務段縣道

104 與 105，以及中壢工務段縣道 105 各路段相對效率

值優劣之比較，圖 6.3.54 為中和工務段縣道 104 與

105，以及中壢工務段縣道 105 路段相對效率值之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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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其呈現之效率值顯示絕大多數路段之相對效率

不佳。 

 
 

 
圖 6.3.49 中和工務段縣道 103 與 105，以及中壢工務段縣道 105 之

DEA 格式資料產製後 DBF 檔 
 

 
圖 6.3.50 DEA 評估成果輸入交談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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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51 DEA 評估成果資料內容一 

 

 
圖 6.3.52 DEA 評估成果資料內容二 

 
圖 6.3.53 DEA 評估成果資料內容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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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54 中和工務段縣道 104 與 105，以及中壢工務段縣道 105 所

有路段相對效率值之顏色顯示 

三、異常現象路段之探討 

有關行政轄區間、路廊（替代道路）間路段之投入成本(修

建成本或養護成本)是否存在異常現象之探討，可依據路段連續

年期平均投入成本的大小加以判別，一般道路在正常狀況下，每

年的投入成本係透過預算的編列加以執行(請參閱第三章說

明)，若某一年度某路段出現投入成本有異常較高狀況時，可能

是該路段於該年度或之前年度曾出現異常的現象(例如：天然災

害的破壞等)，導致該路段養護的工作必須較其他道路有所加

強，因此道路各年期養護狀況的檢視可透過本計畫所構建系統之

查詢功能輔助進行，以下利用範例說明異常路段檢視的過程，以

及相關的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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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一：民國 88 年至 90 年中和工務段台 1 之一般養護成本比較

分析說明： 

由圖 6.3.55、圖 6.3.57、圖 6.3.59 之數據顯示，民

國 88 年至 90 年中和工務段省道台 1 每公里之平均養護

成本變化如下： 

1. 民國 88 年中和工務段台 1 之平均養護成本為 16.3 仟

元/公里 

2. 民國 89 年中和工務段台 1 之平均養護成本為 204.5

仟元/公里 

3. 民國 90 年中和工務段台 1 之平均養護成本為 173.5

仟元/公里 

上述數據顯示民國 88 年中和工務段台 1 每公里之

平均養護成本較小，其原因係本計畫所收集的養護資料

以民國 89、90 年度為主，而 88 年度的資料係由前述所

收集年度資料中篩選出屬於 88 年度者，故 88 年度的養

護成本資料並不完整，造成其平均養護成本有低估的現

象，而中和工務段台 1 於民國 89 年與民國 90 年的平均

養護成本差異不大，顯示中和工務段台 1 這兩個年度的

平均養護成本似乎未出現異常的狀況。 

圖 6.3.56、圖 6.3.58、圖 6.3.60 分別是民國 88 年至

90 年中和工務段省道台 1 每公里平均養護成本之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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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55 民國 88 年中和工務段台 1 平均養護成本查詢 

 

 

圖 6.3.56 民國 88 年中和工務段台 1 平均養護成本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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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57 民國 89 年中和工務段台 1 平均養護成本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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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58 民國 89 年中和工務段台 1 各路段平均養護成本展示 

     

圖 6.3.59 民國 90 年中和工務段台 1 平均養護成本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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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60 民國 90 年中和工務段台 1 平均養護成本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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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展示僅在說明不同年期（民國 88 年至 90 年

間）中和工務段省道台 1 平均養護成本之變化；至於單

一年度內中和工務段省道台 1 之各路段平均養護成本大

小之呈現(如圖 6.4.61 之分析成果)，可明顯看出同一路

線不同路段間平均養護成本之差異，圖 6.4.61 與圖 6.4.62

顯示路段編號 13530 之平均養護成本較其他路段明顯高

出許多，可視為異常路段並建議作進一步的檢視，藉以

瞭解投入成本偏高的原因。 

     

圖 6.4.61 民國 90 年中和工務段台 1 各路段平均養護成本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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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62 民國 90 年中和工務段台 1 各路段平均養護成本展示 

 

範例二：民國 90 年中和工務段所有省道之一般養護成本比較分

析說明: 

由圖 6.3.63 之數據顯示，民國 90 年中和工務段所

有省道每公里之平均養護成本分布如下： 

1. 民國 90 年中和工務段台 1 之平均養護成本為 173.5

仟元/公里 

2. 民國 90 年中和工務段台 15 之平均養護成本為 167.4

仟元/公里 

3. 民國 90 年中和工務段台 1 甲之平均養護成本為 264.1

仟元/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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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民國 90 年中和工務段台 3 之平均養護成本為 380.8

仟元/公里 

5. 民國 90 年中和工務段台 9 甲之平均養護成本為 150.5

仟元/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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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數據為民國 90 年中和工務段所有省道每公里

之平均養護成本，其中台 3 之投入成本是台 1、台 15 與

台 9 的兩倍以上，顯示中和工務段台 3 於民國 90 年度

的平均養護成本似乎出現偏高的狀況，可視為異常路段

並建議作進一步的檢視，藉以瞭解投入成本較高的原

因。圖 6.3.64 是民國 90 年中和工務段所有省道每公里

平均養護成本之展示。 

 

       

圖 6.3.63 民國 90 年中和工務段所有省道各路線平均養護成本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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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64 民國 90 年中和工務段所有省道各路線平均養護成本展示 

 
範例三：民國 90 年中和工務段與中壢工務段所有省道之一般養

護成本比較 

分析說明: 

本範例將中和工務段與中壢工務段視為同一單

位，例如：將中和工務段的台 1 與中壢工務段的台 1 視

為同一路線，並不區分工務段，由圖 6.3.65 之數據顯

示，民國 90 年中和工務段所有省道每公里之平均養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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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分布如下： 

1. 民國 90 年中和與中壢工務段台 1 之平均養護成本為

274.9 仟元/公里 

2. 民國 90 年中和與中壢工務段台 15 之平均養護成本

為 567.3 仟元/公里 

3. 民國 90 年中和與中壢工務段台 1 甲之平均養護成本

為 322.0 仟元/公里 

4. 民國 90 年中和與中壢工務段台 3 之平均養護成本為

380.8 仟元/公里 

5. 民國 90 年中和與中壢工務段台 4 之平均養護成本為

200.6 仟元/公里 

6. 民國 90 年中和與中壢工務段台 66 之平均養護成本

為 625.6 仟元/公里 

7. 民國 90 年中和與中壢工務段台 9 甲之平均養護成本

為 150.5 仟元/公里 
 

上述數據顯示民國 90 年中和與中壢工務段所有省

道中，以台 66 平均養護成本最高達 625.6 仟元/公里，

其次是台 15 的 567.3 仟元/公里，而台 9 甲最低僅 150.5

仟元/公里，顯示中和與中壢工務段於民國 90 年對於省

道的養護成本投入有明顯的差異，投入成本偏高或偏低

的道路，建議可作進一步的檢視，藉以瞭解投入成本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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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或較低的原因。圖 6.3.66 是民國 90 年中和工務段與

中壢工務段所有省道各路線每公里平均養護成本之展

示。 

  
圖 6.3.65 民國 90 年中和與中壢工務段所有省道各路線平均養護成本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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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66 民國 90 年中和與中壢工務段所有省道各路線平均養護成本展示 
 

上述的範例是以路線為單位進行平均養護成本的

比較，若以工務段為單位進行比較(參考圖 6.3.67 之數

據)，分析成果如下： 

1.民國 90 年中和工務段所有省道之平均養護成本為 

239.2 仟元/ 公里 

2.民國 90 年中壢工務段所有省道之平均養護成本為 

479.0 仟元/公里 

上述數據顯示民國 90 年時，中壢工務段省道投入

的養護成本較中和工務段省道為多，但單一年度的比較

通常無法看出是否有異常投入的情況發生，因此建議應

以多年期且連續年期進行投入成本的比較，以利獲致更

客觀的結論。圖 6.3.68 是民國 90 年中和工務段與中壢

工務段所有省道每公里平均養護成本之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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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67 民國 90 年中和與中壢工務段所有省道平均養護成本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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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68 民國 90 年中和與中壢工務段所有省道平均養護成本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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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小結 

本章依據所選取之績效評估指標及建立之績效評估資訊系統，

就實際蒐集之資料狀況進行實證分析，由於所蒐集的資料其完整性不

足，不同年度及不同工務段的資料量皆不盡相同，故本章所進行之實

證分析僅為試作結果，並不在於指出路線的績效優劣。 

針對公路投入成本與服務績效之評估，本計畫所研擬之分析流

程可分為以下六個步驟： 

第一步：基本資料之蒐集(參閱第四章) 

第二步：相關圖層及基本屬性建立(參閱第五章) 

對於道路特性資料所得結果均需建立於資料庫的相對

應圖層中，主要使用的圖層及其相關屬性資料包括：交通

量、旅行速率、肇事當量等。 

第三步：公路投入成本分析(參閱第四章) 

第四步：績效評估指標因子得點值計算與權重計算(參閱第六章) 

第五步：DEA 之實證分析(參閱第六章) 

第六步：綜合績效之展示或 DEA 效率值之展示 (參閱第六章) 
 

因 DEA 模式之效率值為相對比較之結果，因此當少部分路段績

效特別好時，其它效率較差的路段無法真正呈現彼此間的優劣關係。

而由 6.2.3 節之測試範例顯示依投入成本規模加以分類，相對效率值

之解釋程度有明顯改善，但投入成本級距範圍必須審慎決定，方能獲

致較佳之分析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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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行政轄區間、路廊（替代道路）間績效之評比或異常現象

的觀察，可利用本計畫構建的「公路投入成本暨服務績效評估資訊系

統」之平均養護成本查詢功能輔助進行，其方式可用於不同路線間，

或同一路線不同路段間的比較。但值得注意的是，單一年度的比較通

常無法看出是否有異常投入的情況發生，因此建議應以多年期且連續

年期進行投入成本的比較，以利獲致更客觀的結論。 

 
有關舒適(如路面品質部分)或景觀等不易量化之因素本計畫未

納入考量，建議於後續研究將其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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